庄河市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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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规范我市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管理和应急响应程序，及时有效实施应急救援工作，最大程度地减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

1.2  编制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突发事件应急演练指南》《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的通知》《辽宁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试行）》、《辽宁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大连市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和《庄河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

1.3  事故分级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的性质、可控性、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生产安全事故分为四个级别。

1.3.1  Ⅰ级（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

是指造成30人以上死亡，或100人以上重伤（含急性工业中毒，下同），或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生产安全事故。

1.3.2  Ⅱ级（重大）生产安全事故

是指造成10人以上死亡，或50人以上重伤，或5,000万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生产安全事故。

1.3.3  Ⅲ级（较大）生产安全事故

是指造成3人以上死亡，或10人以上重伤，或1,000万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生产安全事故。

1.3.4  Ⅳ级（一般）生产安全事故

是指造成2人以下死亡，或9人以下重伤，或不足1,000万元直接经济损失的生产安全事故。

1.4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我市行政区域内发生Ⅳ级（一般）以上级别生产安全事故的应对工作，超出市政府应急处置能力或跨乡镇（街道）行政区、涉及多个领域（行业和部门）的生产安全事故，以及其他需要启动本预案进行处置的生产安全事故的应对工作。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1.5  工作原则

1.5.1  以人为本，安全第一

将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作为首要任务。

1.5.2  统一指挥，各负其责

在市应急委统一领导下，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有关部门单位按职责分工，做好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管理和应急处置工作，按照“就地、就近、快速、有效”的原则，落实属地管理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形成职责明确、规范有序、互相配合的应急救援机制，共同做好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

1.5.3  依法规范，依靠科学

依法规范应急管理和应急处置工作，确保应急预案的科学性、权威性和可操作性；采用先进技术，发挥专家和专业救援力量作用，做好有关技术、专家、基础资料和信息的储备工作，提高应急救援能力。

1.5.4  预防为主，平战结合

贯彻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坚持事故应急与预防工作相结合。做好预防、预测、预警和预报工作，做好风险评估、物资储备、队伍建设、装备配备、应急演练和评估等工作。

1.6  应急预案体系

1.6.1  市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本预案是《庄河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专项预案，是我市应对生产安全事故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的指导性文件之一，报市应急办、大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备案。

1.6.2  市政府部门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由市政府有关部门根据本预案和部门职责及行业特点组织编制和印发，作为本预案的专项预案，报市应急办备案。

1.6.3  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由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根据本辖区具体情况编制，作为本预案的专项预案，报市安监局备案。

1.6.4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要求，相关生产经营单位结合本单位组织管理体系，生产经营特点、类别、规模和可能发生事故的特点，确立本单位的应急预案体系，在做好事故风险评估和应急资源调查的基础上，编制本单位相应的应急预案，经评审或论证后发布施行，按照分级和属地管理原则，向安监等有关部门和属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进行告知性备案。

1.6.5  现场应急处置方案

生产经营单位应根据事故风险评估、岗位操作规程以及针对危险性较大的场所、装置或设施制定应急处置和控制措施，组织有关人员编制处置方案，并在本单位或本部门备案。

2  应急指挥体系与职责

2.1  领导机构

市应急委是我市生产安全事故应急管理工作的领导机构，负责组织、研究、决定和部署生产安全事故应急管理和应急处置工作。

2.2  指挥机构

市政府成立庄河市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以下简称指挥部），是我市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的指挥机构，由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副市长任总指挥，市公安局分管副局长、市安监局局长任副总指挥，成员单位有市委宣传部、市政府办公室（市应急办）、市安监局、市经信局、市公安局、市公安消防大队、市财政局、市民政局、市司法局、市交通局、市卫生计生局、市规划建设局、市市场监管局、市环保局、市农发局、市林水局、市商务局、市文旅局、市教育局、市海洋渔业局、市信访局、市供销联社、市气象局、市人武部、庄河供电公司、中国移动庄河分公司、中国联通庄河分公司、中国电信庄河分公司、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指挥部下设办公室（设在市安监局，联系电话：89715110），承担生产安全事故应急管理日常工作，市安监局局长兼办公室主任。

应急救援队伍由市公安消防大队、生产经营单位的应急救援队伍、社会团体、志愿者团队等组成。

2.3  专家组

指挥部聘请各行业、不同领域技术专家和专业人员组成生产安全事故应急专家组（以下简称专家组），为应急救援工作提供技术支撑，由指挥部办公室负责管理。

2.4  现场指挥机构

应急响应程序启动后，指挥部根据实际情况，组建现场指挥部，由属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相关人员、事发单位负责人和参与救援部门负责人构成。现场总指挥由总指挥指定人员担任或亲自担任，负责指挥协调生产安全事故的现场应急救援工作。

2.5  职责

2.5.1  指挥部职责

（1）负责全市生产安全事故应急管理工作，组织本预案的实施，决定启动或终止应急响应。

（2）根据事故波及的范围、气象资料和环境监测等情况，组织人员疏散。

（3）根据需要协调和调动所需应急资源。

（4）组织专家为应急救援工作决策提供技术支持。

（5）协调有关单位参与事故救援工作。

（6）决定现场指挥人员，成立现场应急指挥部。

（7）确定向社会发布的生产安全事故有关信息。

（8）完成市应急委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

2.5.2  总指挥、副总指挥职责

（1）总指挥

批准应急响应程序的启动与终止；根据实际情况，组织成立现场指挥部，指定或担任现场总指挥；组织人员、物资的调配和应急救援队伍的调动；组织生产安全事故信息的上报和发布工作。

（2）副总指挥

协助总指挥完成应急救援指挥及协调工作，或受总指挥的委托履行总指挥职责。

2.5.3  指挥部办公室职责

（1）负责全市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体系建设，指导、协调各乡镇（街道）、有关部门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

（2）负责全市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信息的接收、处理和报送工作；实施24小时值守接警；向指挥部成员单位传达指挥部指令，协调有关部门单位开展应急救援工作。

（3）负责指挥部的日常管理工作，组织编制、修订应急预案并实施监督和管理；建立和完善生产安全事故预警综合信息档案，建立全市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信息数据库，向指挥部提供用于应急决策的信息和资料，实现信息资源共享。

（4）负责组建并管理专家组。

（5）组织、指导全市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培训以及市级应急救援演练，指导乡镇（街道）、企事业单位开展应急救援演练。

（6）配合上级部门进行事故调查和处理的组织工作。

（7）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2.5.4  成员单位职责

市委宣传部：负责安全生产新闻、信息的发布；按照职责会同有关部门开展舆论引导和控制工作；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市政府办公室（市应急办）：统一收集、汇总报送市政府的重要信息，及时报市政府领导同志并通报有关部门；传达市政府领导同志的指示批示；协助市政府领导同志做好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的综合协调工作；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市安监局：承担指挥部办公室职责，实施全天候生产安全事故的接警；向指挥部成员单位传达指挥部指令，协调有关部门开展应急处置；组织现场检测，查找事故原因，评估事故发展趋势，预测事故后果，为制定现场救援方案提供参考；做好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工作；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市经信局：组织、协调全市工业企业应急抢险物资调配工作；负责所属企业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负责民爆行业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市公安局：负责24小时110接警，接到生产安全事故报警后及时报市政府或指挥部；协助相关部门做好有关人员的紧急疏散、撤离；负责事故区域的治安管控和道路交通管制；核实生产安全事故伤亡人员的身份等；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市公安消防大队：负责24小时119火警的接处警；做好火灾、爆炸、中毒等事故应急救援工作；负责消除泄漏和污染，抢救遇险人员与物资；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市财政局：筹备和解决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所需资金；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市民政局：组织集中安置疏散人员，提供生活救助物资保障，协助有关部门做好生产安全事故的相关善后工作；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市司法局：负责所监管场所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市交通局：负责公路交通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组织协调抢修受损公路，保障公路畅通；提供运输车辆，运送人员和物资；组织、协调港区内生产安全事故和危险化学品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市卫生计生局：组织事故中受伤人员的抢救治疗；调配救援药品、器材，组织调动医疗卫生应急救援队伍，提供医疗保障；做好事故现场防疫工作；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市规划建设局：负责城建行业（包括城市市政道路、桥梁、隧道、照明、排水及污水、污泥处理、市容环境卫生、园林绿化、风景名胜区）、市内市政工程（包括城市道路、桥梁、隧道、照明、排水及污水、污泥处理、市容环境卫生、园林绿化）和局管辖城市公园及普通娱乐设施事故应急救援工作；负责城市燃气、供热和建筑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市市场监管局：负责所监管场所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负责特种设备事故应急救援工作；负责事故现场特种设备的事故原因技术鉴定工作，为应急处置提供参考；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市环保局：负责事故现场的环境监测，为事故应急处置工作提供技术支持；监督事故责任单位及专业处置单位对事故产生的危险废物实施无害化处置；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市农发局：负责所监管场所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市林水局：负责全市水利工程建设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负责事故现场停、供水应急处置；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市商务局：负责直属企事业单位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市文旅局：协调相关部门完成全市旅行社企业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协助相关部门完成其他旅游行业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市教育局：指导全市各类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做好应急疏散和防护工作；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市海洋渔业局：组织和协调本系统力量参加海上应急救援工作；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市信访局：负责事故期间受灾群众的来访接待工作，稳定访民情绪，保证社会秩序稳定；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市供销联社：参与所监管企业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市气象局：做好气象观测和预报工作，为生产安全事故处置提供气象数据和资料；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市人武部：协调部队和预备役部队参与抢险和救援工作；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庄河供电公司：负责事故现场停、供电应急处置；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中国移动庄河分公司、中国联通庄河分公司、中国电信庄河分公司：负责事故现场应急通信保障；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成立相应的应急指挥机构，领导辖区内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

应急救援队伍除市公安消防大队外，还包括生产经营单位的应急救援队伍、社会力量、志愿者团队等。应急救援队伍要定期按照专业类别对所配置的救援装备进行维护保养，适时开展专业救援实战演练；接到事故救援命令后及时赶到现场，按专业要求和职责分工，在指挥部统一指挥下开展现场应急救援。

2.5.5  现场指挥部职责

（1）直接指挥协调所有参与应急救援的队伍和人员，调用应急抢险物资、装备和器材；

（2）根据现场实际情况，确定事故抢险中心工作区和控制区；

（3）根据事故现场状态和专家意见，迅速制定有效的应急救援方案并组织实施；

（4）根据事故现场的具体情况和指挥部指令，确定撤离的时机和人员疏散的范围，采取紧急处置措施，做出现场应急终止的决定；

（5）组织现场监测，评估事故发展趋势，预测事故后果，向市应急委和指挥部报告事故及救援情况；

（6）需要外部力量增援的，及时报告指挥部协调，并说明需要的救援力量、救援装备等情况；

（7）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2.5.6  现场总指挥、副总指挥职责

（1）现场总指挥职责

组织开展现场应急救援；决策现场救援措施；指挥遇险人员的救治和救援人员、公众安全的防护；及时向指挥部通报救援情况；决定现场的应急撤离、应急终止；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2）现场副总指挥职责

协助现场总指挥完成先期处置工作，根据事故现场具体情况，组织、调集辖区内或本单位的应急资源，迅速进行应急处置；组织现场监测，评估事故发展趋势，预测事故后果，并根据事故的影响范围和程度做好疏散人员、设置警戒线等工作；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2.5.7  专家组职责

参与应急救援方案论证和救援措施制定；指导应急处置工作；为应急救援决策提供技术咨询和建议；参加相关事故的调查工作。

3  预防与预警机制

3.1  应急准备

（1）有关部门单位、乡镇（街道）要按照分级负责、行业和属地监管的要求，健全应急管理体制和机制，完善应急救援体系。加强对重大危险源和重点生产经营单位的监控，建立救援队伍、专家队伍、救援物资、避难场所等应急资源信息数据库。在重大活动、重要时段以及可预报的自然灾害事件发生之前，制定下达相应预防措施并发布预警信息。

（2）指挥部办公室应创建生产安全事故预警综合信息档案和应急救援信息数据库，了解掌握相关部门单位的应急物资、装备、设备的储备和维护保养情况，确保有关单位和人员在接到预警信息以后，可随时征集调用；及时开通信息传递网络，保障预警信息及时报告、应急指令传递顺畅，充分利用好生产安全事故预警综合信息平台，为应急信息传递提供保障。

（3）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应建立健全应急预案体系，储备必要的救援物资，充实先进的救援装备，不断提高救援队伍应急处置能力；加强应急教育培训，使从业人员熟悉应急措施，掌握防护装备和救援设备的使用方法，定期组织应急救援演练，提高应对事故灾难的能力；建立应急联动机制，制定保护周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防护措施。接到预警信息时，有关单位和人员应按职责迅速做好应急准备。

（4）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应通过各种形式，向生产安全事故可能波及到的学校师生、社区居民和企业员工宣传相关应急救援常识。

3.2  信息监测与报告

3.2.1  信息监测

（1）指挥部办公室和有关成员单位要加强对重大危险源等重要部位的监控和监督管理，排查和消除可能引发生产安全事故的隐患，对可能引发Ⅳ级（一般）以上事故的险情信息进行收集、分析和整理，加强事故预测，针对事故开展风险评估，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并及时向指挥部和属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报告监测结果。

（2）指挥部办公室和有关成员单位要从安全检查、安全评价、隐患治理、群众举报、媒体监督和部门信息共享中获取事故隐患信息，对可能引发Ⅳ级（一般）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险情或其他灾害和灾难可能引发Ⅳ级（一般）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重要信息应及时处置和报告。

3.2.2  预警信息报告

（1）对可能引发Ⅳ级（一般）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信息，监测机构和有关部门单位应立即报告指挥部办公室，经分析确定后报总指挥，经总指挥审批后报市应急办和大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2）发生自然灾害、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方面突发事件时，对可能引发Ⅳ级（一般）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信息，各级各类应急指挥机构应及时通报同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机构，由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机构按分级管理程序及时上报和发布。

3.3  预警分级

根据事故可能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数量以及影响范围等因素，将预警分为四个级别：

红色（I级）预警：预判为有可能造成Ⅰ级（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及险情时发布的预警。

橙色（Ⅱ级）预警：预判为有可能造成Ⅱ级（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及险情时发布的预警。

黄色（Ⅲ级）预警：预判为有可能造成Ⅲ级（较大）生产安全事故及险情时发布的预警。

蓝色（Ⅳ级）预警：预判为有可能造成Ⅳ级（一般）生产安全事故及险情时发布的预警。

3.4  预警发布

（1）原则上Ⅰ级（特别重大）、Ⅱ级（重大）预警由指挥部转发国务院、省政府和大连市政府或相关应急指挥机构发布的信息，Ⅲ级（较大）、Ⅳ级（一般）预警由总指挥签发。预警信息由指挥部办公室指定发言人通过电话、广播、电视、网络等快捷有效方式发布，亦可通过警报器、宣传车或组织人员逐户通知等方式进行，对特殊人群以及学校等特殊场所和警报盲区应采取有针对性的宣传方式发布。

（2）预警信息包括事故类型、预警级别、起始时间、可能影响的范围、应采取的措施及发布机关。

（3）预警信息的来源包括上级和大连市有关部门下发的、新闻媒体公布的和生产经营单位上报的相关信息。

3.5  预警响应措施

指挥部成员单位接到可能导致生产安全事故的信息后，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启动应急响应的准备，按照本预案及时研究确定应对方案，通知有关部门单位采取相应行动预防事故发生。

3.6  预警解除程序

预警的调整或解除，由指挥部根据上级部门、新闻媒体、专家组意见以及生产经营单位提供的预警信息、事态的发展进行综合分析，形成调整或解除预警的意见，经总指挥批准后，由指挥部办公室及时向有关部门单位发布。

4  应急处置

4.1  启动条件

发生下列情形之一时，启动本预案应急响应程序：

（1）发生Ⅳ级（一般）以上生产安全事故；

（2）发生超出我市应急处置能力或跨乡镇（街道）行政区、涉及多个领域（行业和部门）的生产安全事故；

（3）发生指挥部认为有必要启动本预案响应程序实施救援和处置的生产安全事故和事件。

4.2  信息报告

4.2.1  报告程序

（1）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立即向本单位应急指挥机构报告；应急指挥机构接到报告后，应于1小时内报指挥部办公室或市安监局，同时报属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

情况紧急时，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可直接向指挥部办公室或市安监局报告。

（2）指挥部办公室接到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后立即识别、核实，报总指挥按程序发布应急救援命令，在第一时间（1小时内）向大连市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报告，通知有关成员单位迅速赶赴事故现场实施救援。指挥部成员单位接到指令或通知后，应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程序。

（3）事故信息报告应及时、准确、完整，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迟报、漏报、谎报或瞒报。

（4）发生自然灾害、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方面突发事件时，对可能引发Ⅳ级（一般）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信息，指挥部办公室按分级管理程序及时上报和发布。

4.2.2  报告内容

（1）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2）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事故现场情况；

（3）事故的简要经过；

（4）事故已经造成或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含下落不明人数）和初步估计的直接经济损失；

（5）已经采取的措施；

（6）其他应报告的有关信息。

4.2.3  24小时应急值守电话

市安监局：89715110

大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82595958

市应急办：89706110

市消防大队接警：119

市公安局接警：110

市医疗救护：120

市供电服务：95598

4.3  先期处置

（1）指挥部办公室核实事故报告后，立即督促、协助事发单位进行先期应急处置，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组织抢救遇险人员，控制危险源，封锁危险场所，控制事故危害的蔓延和扩大，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2）总指挥启动应急响应程序后，指挥部各成员单位迅速赶赴现场，立即组织开展应急处置工作。指挥部成员单位及时向总指挥报告事故现状及抢险具体情况；指挥部办公室密切跟踪事故发展态势，掌握应急处置工作情况并及时向市应急委报告。

4.4  应急响应

4.4.1  应急响应分级

（1）Ⅰ、Ⅱ、Ⅲ级应急响应，分别是指发生Ⅰ级（特别重大）、Ⅱ级（重大）、Ⅲ（较大）生产安全事故时所启动的应急响应。在国家、省和大连市级应急响应启动之前，启动本预案及下级各应急预案的应急响应程序，由指挥部组织实施应急救援，并以最快方式报市应急委和大连市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国家、省和大连市级应急响应启动之后，总指挥要迅速完成指挥权的移交，全力配合上级应急指挥机构开展应急救援工作。

（2）Ⅳ级应急响应，是指发生Ⅳ级（一般）生产安全事故时启动的应急响应。启动本预案及下级各应急预案的应急响应程序，由指挥部组织实施应急救援。指挥部成员单位迅速启动相应的应急响应程序，全力以赴做好应急救援工作。

（3）应急响应超出本级处置能力时，应及时报请上级应急指挥机构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实施救援。

4.4.2  应急响应程序

（1）及时向市委、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单位报告（通报）生产安全事故基本情况、事态发展和救援进展情况。

（2）根据有关部门单位和专家的建议，决策应急救援方案。

（3）派出有关人员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援工作，协调专业应急力量。

（4）对可能或已经引发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事件及其他次生、衍生灾害的，指挥部及时上报并通报相关应急救援指挥机构，必要时向上级应急指挥机构申请支援。

（5）按市应急委或市级应急指挥机构的指令，协调落实其他相关工作。

4.4.3  处置措施

指挥部根据现场掌握的事故情况下达救援指令，各成员单位、相关部门和事发单位按照指挥部要求和各自职责开展现场抢险救援。

（1）抢险救援。事发企业、属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有关部门单位立即采取措施控制事态发展，开展应急救援，并及时向指挥部报告。指挥部根据事故类型、危险程度等迅速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单位、人员和专家制定应急救援方案，组织技术力量和救援队伍采取紧急处置措施，及时防止次生、衍生和耦合事件发生。

（2）抢险人员安全防护。应急救援队伍和参加救援的成员单位应根据救援需要，配齐专业防护器材，确保所采取安全防护措施的合规性，科学施救，确保抢险人员的人身安全。

（3）人员疏散与转移。有关部门单位应会同属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事发企业确定应急状态下群众疏散、转移和安置的方式、范围、路线、程序，协调启用应急避难场所，组织人员向安全地域快速疏散和转移。

（4）信息传递。通信单位迅速开通通信保障渠道，保障指挥部办公室根据事故发展趋势及应急救援需要与相关部门的信息沟通。

（5）交通管制与警戒。事发单位和属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协同公安部门在事故现场设置警戒区，实施安全警戒。公安部门根据需要，依法对相关路段采取交通管制，限制人员、车辆进出警戒区域。

（6）医疗卫生救助。属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事发企业会同卫生计生部门及时调集医护人员，开展现场医疗卫生救治工作。必要时卫生计生部门开辟绿色通道，调派医疗专家紧急救治伤员。

（7）物资和能源保障。根据应急处置的需要，指挥部协调有关部门单位紧急调集应急救援物资、工程车辆、交通工具和相关设施、设备及所需能源，保障现场应急救援物资的供应。

（8）检测与评估。指挥部根据需要组织相关部门和专家对事故现场进行检测和评估，查找事故原因，评估事故发展趋势，预测事故后果，为制定现场救援方案和事故调查提供技术支持。

（9）现场监控。现场指挥部组织技术力量和救援队伍加强对事故现场的监控，及时采取紧急处置措施，防止次生、衍生和耦合事件发生。

（10）扩大应急。当对Ⅳ级（一般）生产安全事故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仍未能控制事故发展，尤其是出现跨区域大面积或可能发展成为严重危害势态时，由总指挥请示市政府启动《庄河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当上级应急响应程序启动后，立即移交指挥权，配合开展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

4.5  指挥协调

（1）应急指挥与协调遵循属地化管理为主的原则，在指挥部统一领导下，各成员单位履行应急管理和应急处置职责。根据总指挥的指令，由指挥部办公室协调各成员单位开展应急救援工作。

（2）指挥部根据事故的类型、严重程度和发展趋势，及时组建现场指挥部，确定现场总指挥、副总指挥人选，由现场总指挥根据事故发展趋势及应急救援需要，调配应急物资和调集相关应急救援队伍，组织、指挥和协调现场应急救援工作。

4.6  信息发布

市委宣传部具体负责生产安全事故信息的发布工作。应急响应程序启动后，拟定信息发布方案、发布内容，报总指挥审批。在组织信息发布的过程中，如遇敏感信息，及时请示总指挥，并遵照指示进行发布。及时收集和引导舆论舆情，协同市公安局等部门做好舆情控制工作。

4.7  应急响应终止

（1）事故现场处置完毕，遇险人员全部救出、失踪人员得到确认，可能导致次生、衍生灾害的隐患得到彻底消除或控制后，由指挥部发布应急响应终止和救援行动结束指令。

（2）清点救援人员、车辆及器材。

（3）解除警戒，现场指挥部解散，救援人员撤回。

（4）事故单位对应急救援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和归档，对救援行动进行总结评估，报有关部门。

5  后期处置

5.1  善后处置

（1）相关部门单位、属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会同事故企业开展生产安全事故善后处置工作（包括人员安置、补偿，疏散人员回迁，征用物资补偿，灾后重建，污染物收集、清理与处理等事项），妥善安置和慰问受害及受影响人员，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确保社会稳定。

（2）督促保险机构及时做好保险理赔工作。

5.2  调查评估

应急响应终止后，指挥部办公室组织、协调有关成员单位和专家对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处置情况进行调查评估，总结经验教训，提出改进建议和应对措施（包括事故基本情况、事故发生的经过、现场调查的结果，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分析、结论，事故处置经过、采取的措施、效果及改进意见，处置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困难等）。属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事故企业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提出改进建议，形成总结报告。

5.3  恢复重建

应急响应终止后，事发企业要采取妥善的安全防范措施，防止事故重复发生，尽快组织力量开展恢复重建工作，使生产、工作、生活和生态环境尽快恢复正常状态。

6  应急保障

6.1  人力资源保障

（1）指挥部办公室根据有关规定，依靠大、中型企业和公安消防等部门组建相应的专业救援队伍；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生产经营单位组建各类应急救援队伍，加强培训和演练，满足应急救援工作的需要。

（2）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烟花爆竹、大型机械装备、冶金等高危行业、领域的企业依法组建和完善救援队伍。

（3）公安消防、医疗卫生、矿山救护、建筑工程、危化品救援等专业救灾队伍是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的骨干力量，要加强业务培训和应急演练，建立联动协调机制，提高应急救援能力。支持具备专业救援知识和能力的社会组织、志愿者团队等社会力量参与应急救援工作。

6.2  财力保障

市政府、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按要求做好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所需资金的保障工作。生产经营单位须做好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资金准备。

6.3  物资保障

（1）指挥部各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和应急救援工作需要，配备自防自救、抢险救灾、通信、工程机械和交通运输等器材装备，必要时现场指挥部依法紧急征用相关物资及装备，满足应急救援的工作需要。

（2）指挥部办公室负责建立完善共享的特种救援装备、大型工程机械数据库和调用机制，保证应急状态下随时调用。

6.4  医疗卫生保障

市卫生计生局建立完善应急医疗队伍，储备应急医疗药品和器械，督促相关单位定期进行检查和更换；开展应急救援时保证救护车辆的调集，在现场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实施伤员的现场抢救、分流及运送。

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须建立应急救援物资储备库，加强急救医疗建设，配备相应的医疗救治药物、技术、设备和人员，提高应对生产安全事故的救治能力。

6.5  交通运输保障

市交通局调集应急救援车辆，优先保证救援抢险人员和物资的运输；指挥部根据救援需要及时协调交通、铁路等部门单位提供交通运输保障；公安部门做好警戒并实行交通管制，现场指挥、疏导车辆，确保应急救援道路的畅通。

6.6  人员防护保障

（1）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应按有关规定，结合城市改造和公园、广场等公共设施建设，规划建立与城市（镇）规模相适应的紧急避难场所，保障紧急情况下避难生存的需要。

（2）参加抢险救援的人员，应根据需要配备专业防护器材，确保抢险救援过程中的自身安全。

6.7  治安维护保障

市公安局做好事故现场警戒和治安管理，加强对重点地区、重点场所、重点人群、重要物资设备的防范保护，维持现场秩序，必要时及时疏散群众，维护社会秩序稳定。

6.8  通信保障

指挥部办公室建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信息平台和信息采集制度，指定维护人员管理应急通信系统，及时消除故障，保证通信系统畅通。市安监局建立事故应急救援信息网络和信息报告机制；完善应急救援力量和资源信息数据库；保障应急机构之间的信息资源共享，为应急决策提供相关信息支持。

6.9  技术保障

指挥部办公室要建立完善应急平台和专家队伍。事故发生时，统一组织专家赶赴现场为应急救援工作提供技术支持，充分发挥安全生产技术专家和机构的作用，研究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重大问题，制定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应急措施。

7  监督管理

7.1  应急演练

指挥部办公室和相关成员单位应建立完善应急预案演练制度，结合实际制定年度演练计划，适时组织桌面演练、专项演练和综合性演练。指挥部办公室每年至少组织1次应急预案演练；生产经营单位每年至少组织1次综合应急预案演练或专项应急预案演练，每半年至少组织1次现场处置方案演练，演练结束后及时进行总结、评估。

7.2  宣传培训

指挥部办公室要利用多种形式加强生产安全事故预防及应急救援常识宣传工作，提高社会安全防范意识；组织相关部门单位对应急救援队伍的专业人员和企业员工进行培训，提高应急救援能力。

7.3  奖励与责任追究

7.3.1  奖励

在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中有下列表现之一的单位和个人，由指挥部或其所在单位给予表彰或奖励：

（1）对在应急预案编制和管理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人员；

（2）出色完成应急处置任务的，在抢排险过程中抢救人员有功，或使国家、集体和人民生命财产免受损失、减少损失的；

（3）对应急救援工作提出重大建议，且实施效果显著的；

（4）有其他特殊贡献的。

7.3.2  责任追究

在应急救援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照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对责任人员给予处理（国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分别由任免机关或监察机关给予行政处分；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不按规定制定应急预案，拒绝履行应急保障义务的；

（2）不及时报告事故真实情况，贻误处置时机的；

（3）不服从指挥部的命令和指挥，在应急响应时临阵脱逃的；

（4）有其他危害应急救援工作行为的。

8  附则

8.1  名词解释

应急预案：针对可能发生的事故，为迅速、有序地开展应急行动而预先制定的行动方案。

应急准备：针对可能发生的事故，为迅速、有序地开展应急行动而预先进行的组织准备和应急保障。

应急响应：事故发生后，有关组织或人员采取的应急行动。

应急救援：在应急响应过程中，为消除和减少事故危害，防止事故扩大或恶化，最大限度地降低事故造成的损失或危害而采取的救援措施或行动。

恢复重建：事故的影响得到初步控制后，为使生产、工作、生活和生态环境尽快恢复到正常状态而采取的措施或行动。

8.2  预案管理

8.2.1 预案修订

本预案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结合我市实际情况，按程序适时予以修订。原则上每3年至少修订1次。法律、法规和上级文件对应急预案修订周期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指挥部办公室负责组织修订：

（1）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及上位预案中有关规定发生重大变化的；

（2）应急指挥机构及其职责发生调整的；

（3）面临的事故风险发生重大变化的；

（4）重要应急资源发生重大变化的；

（5）预案中的其他重要信息发生变化的；

（6）在应急演练和事故应急救援中发现问题需要修订的；

（7）编制单位认为应当修订的其他情况。

8.2.2 预案解释部门

本预案由指挥部办公室负责解释。

8.2.3  预案施行时间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1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人员联系方式
	序号
	指挥部职务
	日常职务
	姓名
	办公电话
	手机号码

	1
	总指挥
	常务副市长
	于成福
	89867539
	13332289898

	2
	副总指挥
	市公安局副局长
	潘希福
	89725899
	13322220277

	3
	副总指挥
	市安监局局长
	梁静波
	89706303
	13709868899

	4
	办公室主任
	市安监局局长
	梁静波
	89706303
	13709868899

	5
	成员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兰德龙
	89727888
	13842800999

	6
	成员
	市政府党组成员、市应急办主任
	孙秀波
	89706368
	13352229919

	7
	成员
	市经信局副局长
	李旭云
	89706302
	18241102928

	8
	成员
	市教育局副局长
	孙振芳
	89713669
	13998686787

	9
	成员
	市公安局副局长
	潘希福
	89725899
	13322220277

	10
	成员
	市民政局副局长
	张庆周
	89811083
	13252990978

	11
	成员
	市司法局副局长
	王江令
	89706109
	13998438101

	12
	成员
	市财政局副局长
	于永生
	89705557
	13804081577

	13
	成员
	市环保局副局长
	曲斌
	89706326
	13998651122

	14
	成员
	市规划建设局副局长
	王健良
	89706331
	13795181663

	15
	成员
	市交通局副局长
	张子林
	89706281
	15566888899

	16
	成员
	市农发局副局长
	孔庆林
	89867586
	13238009977

	17
	成员
	市海洋渔业局副局长
	徐明军
	89706292
	15640823377

	18
	成员
	市林水局副局长
	姜洪先
	89706606
	13889695656

	19
	成员
	市商务局副局长
	宋文联
	89706385
	13190191623

	20
	成员
	市文旅局局长
	李玉孟
	89706313
	13352299568

	21
	成员
	市卫生计生局副局长
	刘悦厚
	89727668
	13309841816

	22
	成员
	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
	马航
	89813010
	13942026070

	23
	成员
	市信访局副局长
	张慧
	89715167
	13390066177

	24
	成员
	市供销联社副主任
	戴学升
	89873216
	13940993199

	25
	成员
	市公安消防大队大队长
	韩涛
	89843300
	13840880119

	26
	成员
	市人武部副部长
	程明
	89813814
	13654955887

	27
	成员
	市气象局副局长
	郑浩
	89813835
	13478522287

	28
	成员
	庄河供电公司副经理
	刘树青
	62513003
	13500726879

	29
	成员
	中国移动庄河分公司经理
	王清敏
	13941101960-7601
	13941100060

	30
	成员
	中国联通庄河分公司副总经理
	徐峰
	89820567
	18641116633

	31
	成员
	中国电信庄河分公司副总经理
	刘阳
	39197913
	18904110336


附件2 
庄河市安全生产专家库成员名单
	序号
	专家组类别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工作单位
	职务
	专业
	职称
	手机号码

	1
	非煤矿山

（金属、非金属矿山，石油天然气）
	王洪德
	男
	1963.11
	大连交通大学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副院长
	采矿工程
	教授
	13644230208

	2
	
	周衍明
	男
	1961.12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源爆破工程有限公司
	副经理
	非金属采矿
	高工
	15566955889

	3
	
	姜东方
	男
	1966.07
	庄河市国土资源局
	科长
	采矿
	高工
	15330827789

	4
	
	李志刚
	男
	1963.10
	大连水泥厂采矿处
	处长
	露天采矿
	高工
	13941121738

	5
	
	方志强
	男
	1967.12
	大连小野田水泥有限公司
	安环总监
	采矿工程
	工程师
	13898442318

	6
	
	孙树珩
	男
	1961.10
	辽宁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察院
	副总工程师
	水文地质
	高工
	13390037793

	7
	化工（石油化工、精细化工、煤化工、中医药、危化品、成品油管道运输）

化工（石油化工、精细化工、煤化工、中医药、危化品、成品油管道运输）
	赵文衡
	男
	1958.10
	大连西太平洋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仪表处
	主任
	化工仪表
	高工
	15942420529

	8
	
	张清新
	男
	1957.11
	大连西太平洋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
	精细化工
	高工
	13904084059

	9
	
	张满山
	男
	1964.11
	大连西太平洋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安监处主任
	热能动力
	高工
	13478590698

	10
	
	唐家俊
	男
	1971.10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连石化分公司安环部
	主管
	化学工程
	工程师
	13009461440

	11
	
	姚元勋
	男
	1963.08
	大连西太平洋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
	石油化工
	高工
	13309841826

	12
	
	刘兴斌
	男
	1963.11
	大连岩谷气体机具公司安全部
	部长
	油气安全
	高工
	13998698713

	13
	
	杨福文
	男
	1967.12
	大连理工齐旺达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厂长
	化学工程
	工程师
	13500774961

	14
	
	唐黎峰
	男
	1974.10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石化分公司机动设备处
	
	工业自动化
	高工
	13009455347

	15
	
	张玉辉
	男
	1965.02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管道大连输油气分公司
	科长
	石油储运
	工程师
	13504113836

	16
	
	张新昌
	男
	1962.04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管道大连输油气分公司
	副总监
	石油储运
	高工
	13842837711

	17
	
	宋长军
	男
	1970.07
	大连染化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化工工艺
	高工
	18098895920

	18
	烟花爆竹

（烟花爆竹、炸药及火工产品）

烟花爆竹

（烟花爆竹、炸药及火工产品）
	姜广军
	男
	1957.11
	大连市烟花爆竹行业协会
	副会长
	安全工程
	工程师
	13898495289

	19
	
	李晓杰
	男
	1963.09
	大连理工大学工业装备实验室
	所长
	爆炸力学
	教授
	13704264193

	20
	
	曹景祥
	男
	1963.06
	大连爆炸加工研究所炸药厂
	厂长
	爆破器材
	高工
	15904962861

	21
	
	谷元旭
	男
	1972.08
	大连金昱烟花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烟花爆竹
	工程师
	13942615546

	22
	
	陈培灵
	男
	1956.08
	大连开盛爆破拆除工程有限公司
	总经理
	工程爆破
	高工
	13904263475

	23
	
	孙俊鹏
	男
	1962.06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源爆破工程有限公司
	经理
	爆破工程
	高工
	13942669558

	24
	冶金、工贸

（黑色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冶炼、建材、机械制造、轻工、纺织、服装、烟草、工贸）

冶金、工贸

（黑色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冶炼、建材、机械制造、轻工、纺织、服装、烟草、工贸）
	韩 义
	男
	1970.07
	东北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大连特殊钢集团指挥部
	
	冶金机械
	高工
	13591121712

	25
	
	佟 涛
	男
	1978.06
	东北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大连特殊钢公司安环处
	处长
	安全管理
	工程师
	13889409071

	26
	
	孙 键
	男
	1963.11
	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安环部
	主任
	安全工程
	高工
	13204112007

	27
	
	苗 明
	男
	1956.3
	大连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工程机械
	教授
	13190162242

	28
	
	董金龙
	男
	1972．
	中国烟草总公司大连分公司
	科长
	烟草
	工程师
	13332200428

	29
	
	刘栋强
	男
	1968.03
	大连水泥集团有限公司大连水泥厂
	副厂长
	水泥工艺
	高工
	13322215862

	30
	
	王天祥
	男
	1981.11
	大连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
	副主任
	化工机械
	高工
	13478514929

	31
	
	于 海
	男
	1982.11
	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安环部
	室主任
	安全管理
	高工
	13236930321

	32
	
	贾金彪
	男
	1978.03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安环部
	部长
	机械工程
	高工
	15840857689

	33
	
	郐振云
	男
	1974.07
	松下冷链（大连）有限公司生产革新部
	主任
	机械制造
	工程师
	13840806248

	34
	
	孙爱逊
	男
	1962.12
	大连连大安全技术开发中心有限公司
	
	机械
	工程师
	13942656608

	35
	建筑消防

（建筑施工消防）

建筑消防

（建筑施工消防）
	米子男
	男
	1977.12
	大连交通大学土木与安全工程学院
	教师
	安全工程
	工程师
	13942040329

	36
	
	余报楚
	男
	1974.06
	大连海洋大学 海洋与土木工程学院
	副院长
	桥梁与隧道
	副教授
	18940914588

	37
	
	刘昭阳
	男
	1963.06
	大连海洋大学海洋与土木工程学院
	教师
	港口与航道工程
	副教授
	13478457163

	38
	
	王喜文
	男
	1974.05
	大连港口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总监
	港口工程
	工程师
	13898605388

	39
	
	杨丽萍
	女
	1962.06
	大连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
	建筑电气
	高工
	13500791916

	40
	
	王铁男
	男
	1954.09
	大连市公安消防支队
	
	消防安全
	高工
	13304119316

	41
	
	许佳华
	女
	1970.11
	大连市公安消防支队防火处
	
	建筑消防
	高工
	13841172127

	42
	
	董四辉
	男
	1977.07
	大连交通大学
	教师
	建筑消防
	副教授
	13624119986

	43
	
	阴永黎
	男
	1968.08
	大连港集团电力公司安监部
	部长
	港口电气
	高工
	13998612008

	44
	
	陈朝阳
	男
	1968.06
	中交一航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
	港口航道
	高工
	13804242811

	45
	
	李宝涛
	男
	1975.03
	中交一航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安全总监
	港航工程
	高工
	13842630321

	46
	
	徐世涛
	男
	1967.01
	沈阳铁路局大连工务段
	副段长
	铁路运输
	工程师
	13372868696

	47
	
	左忠义
	男
	1973.07
	大连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副院长
	交通运输
	教授
	15542402928

	48
	交通运输

（道路、水上交通，民航、铁路运输）


	许志远
	男
	1981.10
	大连海洋大学航海与船舶工程学院
	教师
	海上交通
	副教授
	13504112700

	49
	
	王永康
	男
	1982.06
	沈阳铁路局大连工务段安全科
	科长
	铁道交通
	工程师
	15184022344

	50
	
	刘继升
	男
	1956.02
	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船舶制造
	工程师
	13941198407

	51
	
	赵树全
	男
	1975.01
	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安环二部
	部长
	安全管理
	高工
	15698875215

	52
	潜水（水下工程、水下捕捞、水下探险）
	孙 利
	男
	1962.12
	大连海世界潜水工程有限公司
	经理
	潜水
	国际潜水教练
	13940979779

	53
	
	李常青
	男
	1968.04
	大连海世界潜水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水下工程
	工程师
	13354079072

	54
	
	于祥琨
	男
	1971.11
	大连深潜工程有限公司
	总经理
	潜水
	潜水教练训练官
	13387872020

	55
	其他行业

（电力、燃气、水的生产及供应、核辐射放射性物品、农林牧渔、其他行业）

其他行业

（电力、燃气、水的生产及供应、核辐射放射性物品、农林牧渔、其他行业）
	任风玉
	男
	1959.03
	大连市热电集团安环部
	部长
	电力自动化
	工程师
	15998617898

	56
	
	汪 洋
	男
	1968.12
	大连大发电供热有限公司环保部
	主任
	热能动力
	工程师
	13500784006

	57
	
	常 青
	男
	1974.10
	大连泰山热电有限公司安环部
	主管
	热能动力
	工程师
	15940809608

	58
	
	郭占生
	男
	1953.10
	大连市自来水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工
	电气绝缘
	高工
	1335220885

	59
	
	秦广顺
	男
	1964.02
	大连大众燃气工程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总工
	城镇燃气
	高工
	13998672785

	60
	
	俞晓龙
	男
	1979.06
	大连中石油昆仑天诚燃气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城市燃气
	高工
	13941171309

	61
	
	邢加选
	男
	1958.11
	大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安全总监
	燃气
	工程师
	13904083386

	62
	
	吴 圳
	男
	1966.06
	大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管网部
	部长
	燃气管网
	高工
	13009420169

	63
	
	孙云飞
	男
	1971.03
	大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天然气办公室
	主任
	城市燃气
	高工
	13942666155

	64
	
	赵宜权
	男
	1965.01
	大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香周制气厂
	副厂长
	燃气生产
	高工
	13591383671

	65
	
	陈维雄
	男
	1978.12
	大连吉通燃气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化学工程
	高工
	13998635861

	66
	应急与救援

应急与救援

应急与救援


	王桂萱
	男
	1960.05
	大连大学土木工程技术研究与开发中心
	主任
	防震减灾
	教授
	13842843853

	67
	
	张志军
	男
	1964.02
	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
	化学工程
	高工
	15541179611

	68
	
	王岳峰
	男
	1970.03
	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化工
	工程师
	15541179008

	69
	
	姜 明
	男
	1960.01
	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医院烧伤科
	主任
	医疗
	主任医师
	13624258222

	70
	
	邵元鹏
	男
	1966.12
	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医院
	副院长
	预防医学
	副主任医师
	13941175268

	71
	
	关 宁
	女
	1962.12
	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医院
	所长
	预防医学
	副主任医师
	13704083011

	72
	
	姜万维
	男
	1968.05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主任
	医疗管理
	主任医师
	13604941935

	73
	
	王守权
	男
	1971.01
	大连市中心医院医务部
	主任
	临床医学
	主任医师
	13332225003

	74
	
	王超英
	男
	1958.06
	大连市港口与口岸局
	总工程师
	港口管理
	高工
	82625377

	75
	
	程 伟
	男
	1963.02
	大连建工机电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建筑安装
	高工
	13940824400

	76
	
	于长山
	男
	1960.04
	大连华成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岩土工程勘查
	高工
	13941153635

	77
	
	李金奎
	男
	1972.04
	大连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主任
	岩土工程

地下结构
	教授
	13889585959

	78
	
	吴建伟
	男
	1978.09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地铁工程
	工程师
	13304117128

	79
	
	车学春
	男
	1965.11
	大连市城市建设管理局工程技术处
	副调研员
	地下工程爆破
	工程师
	13079870336

	80
	
	郑春生
	男
	1966.07
	大连市公安消防支队
	指挥长
	消防工程
	高工
	13500725859

	81
	
	魏延斌
	男
	1974.04
	大连港集团安监部
	副部长
	化工机械
	高工
	13050559819

	82
	
	于天航
	男
	1983.11
	辽宁水文地质工程勘察院非煤矿山救护队
	副队长
	土木工程
	工程师
	13500746711

	83
	
	丛继功
	男
	1963.10
	中国石油大连石化公司安环处
	处长
	安全管理
	工程师
	13591390903

	84
	
	姚剑飞
	男
	1970.01
	中国石油大连石化公司消防支队
	党总支书记
	消防
	工程师
	13009424094

	85
	
	曹东辉
	男
	1970.08
	逸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安环部
	经理
	安全管理
	工程师
	13591777215

	86
	
	李玉平
	男
	1956.12
	大连远洋运输公司
	副总
	轮机工程
	高工
	13904086635

	87
	
	鲍君忠
	男
	1968.03
	大连海事大学航海学院
	教师
	海上事故
	教授
	18900982716

	88
	
	朱玉柱
	男
	1963.04
	大连海事大学航海学院海事管理系
	教师
	海上应急
	教授
	13940894758

	89
	
	丛熙滋
	男
	1983.06
	国网大连供电公司安全监察质量部
	技术员
	供电应急
	工程师
	15842405558


附件3 
庄河市重大危险源监控情况汇总表
	序号
	企业名称
	类别
	重大危险源等级
	详细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大连华彤食品有限公司
	涉氨企业
	四级
	庄河市吴炉镇桥上村
	于永

苗春阳
	13591325588

041189466858

	2
	大连华联食品有限公司
	涉氨企业
	三级
	庄河市吴炉镇吴炉村
	曲正光

郝玉明
	13904116110  15942818226

	3
	大连晟辉食品有限公司
	涉氨企业
	四级
	庄河市黑岛镇于粉房村
	邢世强

孙明
	041189398658  13387835448

	4
	大连泓胜食品有限公司
	涉氨企业
	四级
	庄河市青堆镇牌坊村
	兰青

刘强
	13332270057  13019415670

	5
	恒泰正达（大连）冷链发展有限公司
	涉氨企业
	四级
	庄河市吴炉镇吴炉村
	周杰

董胜利
	89375829  13252902323

	6
	大连恒泰食品有限公司
	涉氨企业
	四级
	庄河市昌盛街道韩国工业园区
	周杰

董胜吏
	89375829 13332225559

	7
	大连瑞泽食品有限公司
	涉氨企业
	四级
	庄河市建设大街二段9号
	吴振波

刘永刚
	89379798  13804095698

	8
	大连圣杰水产食品有限公司
	涉氨企业
	四级
	庄河市兰店乡石灰窑村
	黄淑香

于诗江
	13500713391  15942623318

	9
	大连森科食品有限公司
	涉氨企业
	四级
	庄河市城关街道工业园区
	隋玉洲

刘敬双
	89716818 15842682828

	10
	大连国富水产食品有限公司
	涉氨企业
	三级
	庄河市兰店乡兰店村
	郭元君

刘宁
	15942850699  15840953677

	11
	大连远东海岸水产食品有限公司
	涉氨企业
	四级
	庄河市兰店乡金厂村
	吴军

刘思奇
	15640916661 89455838

	12
	大连富谷食品有限公司
	涉氨企业
	四级
	庄河市经济开发区碧水路888号
	吕永军

张超
	13504259668 15641195455

	13
	大连红星食品有限公司
	涉氨企业
	四级
	庄河市新华街道
	张麟安

梁光耀
	13909843688  89377005

	14
	大连居安食品有限公司
	涉氨企业
	四级
	庄河市光明山镇小营村
	闫红霞

宋玉新
	13332277730 13624913368

	15
	大连宏旭食品有限公司
	涉氨企业
	四级
	庄河市城关街道工业园区
	刘德刚

张奎林
	15641186353 13332276066

	16
	大连东海岸食品有限公司
	涉氨企业
	四级
	庄河市兴达街道河东社区
	刘洪生

刘思奇
	89709928 18840845387

	17
	大连科强食品有限公司
	涉氨企业
	四级
	庄河市城关街道海洋社区
	邵庆强

邵吉轩
	13332227776 13500713026

	18
	大连金五星食品有限公司
	涉氨企业
	四级
	庄河市兴达街道桥东社区
	刘朝金

鲁广奇
	13342285858 18624288882

	19
	大连三星水产品有限公司
	涉氨企业
	四级
	庄河市鞍子山乡五块石村
	王亮君

于志帅
	13322287998 13478946551

	20
	大连宏兴食品有限公司
	涉氨企业
	四级
	庄河市黑岛镇工业园区
	张奎斌

王克君
	13332276166 13322287998

	21
	大连福源烟花鞭炮销售有限公司
	烟花爆竹
	四级
	庄河市徐岭镇复兴村
	臧福杰
	13898685888

	22
	庄河市烟花鞭炮公司
	烟花爆竹
	四级
	庄河市城山镇城山村
	马立山
	13390001597

	23
	大连众鑫食品有限公司
	涉氨企业
	四级
	庄河市鞍子山乡黄柏树村
	高元志
	15642669090

	24
	大连迪利食品有限公司
	涉氨企业
	四级
	庄河市鞍子山乡高房村
	肖志敏
	18643017399

	25
	大连雨丰食品有限公司
	涉氨企业
	四级
	庄河市大营四家村
	栗民

张光海
	15040625888 041189252222

	26
	大连善砣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涉氨企业
	四级
	庄河市吴炉镇吴炉村
	王志红

吕正海
	15382216771 041189466908

	27
	大连鑫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涉氨企业
	四级
	庄河市大郑镇高阳村
	孙凤娟

刘红军
	13591103006

	28
	大连华崎食品有限公司
	涉氨企业
	四级
	庄河市昌盛街道
	姚世闯

孙伦
	18604091717

	29
	大连安泰化工有限公司
	民爆
	三级
	庄河市徐岭镇大房身村
	张永泽

姜显娇
	13842890399 13504080488

	
	
	
	一级
	
	
	


附件4  
应急重要物资装备名录
	序号
	物资设备名称
	数量
	单位
	主管部门
	存放地点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53米云梯消防车
	1
	辆
	市消防大队
	大队车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2
	五十铃抢险救援车
	1
	辆
	市消防大队
	大队车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3
	豪沃水罐车
	2
	辆
	市消防大队
	大队车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4
	五十铃水罐车
	6
	辆
	市消防大队
	大队车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5
	万国水罐车
	1
	辆
	市消防大队
	大队车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6
	高喷消防车
	3
	辆
	市消防大队
	大队车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7
	豪沃泡沫水罐车
	5
	辆
	市消防大队
	大队车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8
	细水雾消防车
	2
	辆
	市消防大队
	大队车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9
	欧曼水罐车
	1
	辆
	市消防大队
	大队车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10
	解放水罐车
	1
	辆
	市消防大队
	大队车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11
	黏贴式堵漏工具
	2
	部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12
	磁压式堵漏工具
	2
	组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13
	注入式堵漏工具
	2
	组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14
	救生三脚架
	1
	架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15
	伤员固定抬板
	2
	各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16
	荧光棒
	150
	个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17
	有毒气体探测仪
	1
	部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18
	防高温手套
	6
	双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19
	逃生面罩
	25
	具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20
	单杠梯
	8
	把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21
	大二节梯
	9
	把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23
	移动照明灯组
	5
	部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24
	水驱动排烟机
	1
	部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25
	电绝缘装具
	6
	件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26
	防化手套
	10
	双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27
	医用急救箱
	4
	个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28
	无齿锯
	4
	部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29
	机动链锯
	4
	部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30
	破拆工具组
	2
	组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31
	警戒带
	75
	个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32
	大绳
	48
	支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33
	电台
	68
	个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34
	水带口
	19
	组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35
	绝缘剪
	8
	个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36
	分水器
	55
	个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37
	挂钩梯
	10
	把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38
	单人洗消帐篷
	2
	套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39
	无火花工具
	1
	组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40
	防坠落辅助部件
	7
	部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41
	起重气垫
	3
	部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42
	缓降器
	7
	个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43
	消防斧
	41
	把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44
	内置纯棉手套
	10
	双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45
	可燃气体探测仪
	1
	部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46
	80水带
	169
	盘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47
	65水带
	370
	盘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48
	海洋王头灯
	61
	个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49
	海洋王手提灯
	47
	个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50
	海洋王头盔灯
	24
	个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51
	消防火服
	154
	件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52
	消防头盔
	173
	顶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53
	消防手套
	459
	件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54
	消防火靴
	306
	双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55
	消防安全带
	127
	个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56
	呼救器
	99
	个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57
	腰斧套
	105
	件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58
	消防腰斧
	117
	把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59
	抢险救援头盔
	66
	顶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60
	抢险救援靴
	101
	双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61
	抢险救援手套
	217
	双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62
	抢险救援服
	111
	件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63
	护目镜
	41
	个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64
	救生衣
	59
	件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65
	防静电服
	10
	件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66
	防静电内衣
	58
	件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67
	阻燃头套
	93
	个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68
	隔热服
	24
	套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69
	避火服
	6
	件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70
	攻坚组火服
	4
	件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71
	泡沫吸管
	23
	根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72
	双向流
	6
	部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73
	防爆服
	2
	套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74
	移动供气源
	2
	组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75
	测温仪
	1
	部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76
	移动排烟机
	4
	部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77
	凿岩机
	1
	部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78
	充气泵
	2
	部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79
	多功能担架
	6
	个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80
	重型防化服
	13
	件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81
	多功能水枪
	56
	支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82
	直流水枪
	56
	支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83
	泡沫枪
	24
	支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84
	空气呼吸器
	69
	部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85
	绳梯
	1
	个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86
	应急救援指挥箱
	1
	部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87
	充气装置
	2
	部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88
	铁锹
	59
	把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89
	铁挺
	35
	把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90
	轻型防化服
	14
	件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91
	开花直流水枪
	5
	把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92
	水带护桥
	51
	个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93
	水带包布
	144
	个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94
	水袋挂钩
	85
	个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95
	变口
	38
	组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96
	警示牌
	5
	组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97
	警戒柱
	72
	个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98
	滤水器
	15
	个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99
	止水器
	16
	个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100
	攻坚组头盔
	4
	顶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101
	液压破拆工具组
	7
	个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102
	剪扩剪
	8
	个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103
	扩张器
	6
	个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104
	撑顶器
	7
	个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105
	泡沫比例混合器
	7
	套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106
	机动消防泵
	2
	套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107
	手抬机动泵
	6
	套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108
	围油栏
	1
	套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109
	吸附垫
	1
	套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110
	集污袋
	1
	套
	市消防大队
	大队器材库
	韩涛
	13840880119、 89813065


 附件5
庄河市生产安全事故风险分析

一、庄河市概况

庄河市位于辽东半岛东侧南部，大连市东北部，为大连市所辖县级市。地理坐标东经122°29′～123°31′、北纬39°25′～40°12′，东近丹东与东港市接壤，西以碧流河与普兰店区为邻，北依群山与营口市盖州市、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相连，南濒黄海与长海县隔海相望。

庄河的水资源已成为大连市主要水源，水资源量占大连市水资源量的45%，淡水资源总量17.45亿立方米，境内有9条较大河流，多年平均径流量16.68亿立方米。多年平均降水量855毫米，人均水资源量1,920立方米，人均地表水1,830立方米。

特色农业享誉海内外，水产品产量居全省县（市）级首位，杂色蛤等贝类资源丰富，被誉为“世界贝库”。集海、河、湖、山、林、泉、岛、港、城九大要素于一地，在东北地区的县（市）中绝无仅有，国家地质公园、AAAA级冰峪旅游度假区以其奇特的石英地貌和亚洲面积最大、保持完整的赤松林闻名于世。

辖区有涉氨企业118家，矿山企业21家，烟花爆竹批发企业3家。辖区内存在重大危险源30处，其中四级重大危险源26处，介质为液氨的24处、烟花爆竹的2处；三级重大危险源3处，介质为炸药的1处、液氨的2处；一级重大危险源1处，介质为炸药。

二、主要行业较大危险因素辨识与防范

根据《工贸行业较大危险因素辨识与防范指导手册（2016版）》《涉及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的行业品种目录》（安委〔2016〕7号印发）等，结合对辖区行业和企业性质、生产工艺及设备设施情况、企业所使用的原辅材料和产品、企业的安全管理水平等因素的分析，得知我市潜在的主要事故（事件）类型有火灾、爆炸、中毒和窒息、机械伤害、物体打击、高处坠落、坍塌、触电、灼烫、起重伤害、车辆伤害、淹溺、放炮、危险化学品泄漏、自然灾害引发的生产安全事故等。

（一）商贸行业潜在事故（事件）风险

商贸行业经营单位如果存在管理缺陷、设备设施不安全状态和人为不安全因素，或未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标准要求，或对用电、消防设施、特种设备、疏散通道、应急照明、通风换气、警示标识等管理不规范，可能导致的主要事故类型有火灾、物体打击、高处坠落、触电、起重伤害、车辆伤害等。

（二）机械行业较大危险因素辨识

机械行业的主要工艺过程有铸造工艺、锻压工艺、焊接工艺、机械加工工艺、热处理工艺、涂装工艺等，主要有电气设备、特种设备、公用辅助设备和建筑、消防等设备设施。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如果存在管理缺陷、设备设施不安全状态和人为不安全因素，或未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标准要求，可能导致的主要事故类型有火灾、爆炸、中毒和窒息、机械伤害、物体打击、高处坠落、坍塌、触电、灼烫、起重伤害、车辆伤害、淹溺、其他伤害等。

如果管理不当、违章作业、个人防护用品使用不当、安全防护设施和控制设施失灵、通风换气不合理、电炉绝缘损坏、起重设备故障、炉体和钢包耐火层损坏、熔炼时循环冷却水故障、浇注时型模干燥度不足、爆炸危险场所及设备设施未按规定使用防爆电器，或遇明火、雷击、静电、高温，或出现超温、超压、超载、超速等因素，极易造成炉体和钢水包烧穿、喷爆、浇爆、危险化学品泄漏等事故的发生。

（三）建材行业较大危险因素辨识

建材行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如果存在管理缺陷、设备设施不安全状态和人为不安全因素，可能导致的主要事故类型有火灾、爆炸、中毒和窒息、机械伤害、物体打击、高处坠落、坍塌、触电、灼烫、起重伤害、车辆伤害和其他伤害等，尤其是涉及危险化学品使用、煤粉加工和输送、有限空间作业、特种设备及压力容器使用和产生其他金属粉尘的生产经营单位，如果管理不当、违章作业、个人防护用品使用不当、安全防护设施和控制设施失灵、通风换气不合理、爆炸危险场所未按规定使用防爆电器，或遇明火、雷击、静电、高温，或出现超温、超压、超载、超速等因素，极易造成危险化学品泄漏、中毒与窒息、火灾、爆炸、触电等事故（事件）。

（四）轻工行业较大危险因素辨识

轻工行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如果存在管理缺陷、设备设施不安全状态和人为不安全因素，可能导致的主要事故类型有火灾、爆炸、中毒和窒息、机械伤害、物体打击、高处坠落、坍塌、触电、灼烫、起重伤害、车辆伤害、淹溺和其他伤害等，尤其是涉及危险化学品使用、饲料加工、粮食加工和储存、肉类食品加工、木制品加工、印刷、有限空间作业、特种设备及压力容器使用和产生易燃易爆粉尘的生产经营单位，如果管理不当、违章作业、个人防护用品使用不当、安全防护设施和控制设施失灵、通风换气不合理、爆炸危险场所未按规定使用防爆电器、作业场所潮湿度不达标，或遇明火、雷击、静电、高温，或超温、超压、超载、超速等因素，极易造成危险化学品泄漏、中毒与窒息、火灾、爆炸、触电、淹溺等事故（事件）。

（五）有色行业潜在事故（事件）风险

有色行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如果存在管理缺陷、设备设施不安全状态和人为不安全因素，可能导致的主要事故类型有火灾、爆炸、中毒和窒息、机械伤害、物体打击、高处坠落、坍塌、触电、灼烫、起重伤害、车辆伤害、淹溺和其他伤害等。

（六）农、林、牧、渔业潜在事故（事件）风险

农、林、牧、渔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如果存在管理缺陷、设备设施不安全状态和人为不安全因素，可能导致的主要事故类型有火灾、爆炸、中毒和窒息、机械伤害、物体打击、高处坠落、坍塌、触电、灼烫、起重伤害、车辆伤害、淹溺和其他伤害等。

涉及危险化学品使用、煤粉加工和输送、有限空间作业、特种设备及压力容器使用和滩涂养殖的生产经营单位，如果管理不当、违章作业、个人防护用品使用不当、安全防护设施失灵、通风换气不合理，或遇明火、雷击、静电、高温，或出现超温、超压、超载等因素，极易造成危险化学品泄漏、中毒与窒息、火灾、爆炸、触电和淹溺等事故（事件）。

（七）危险化学品行业潜在事故（事件）风险

危险化学品行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如果存在管理上的缺陷、设备设施的不安全状态和人的不安全行为，可能导致的主要事故类型有：火灾、爆炸、中毒和窒息、机械伤害、物体打击、高处坠落、坍塌、触电、灼烫、起重伤害、车辆伤害、淹溺和其他伤害等事故。

（八）非煤矿山潜在事故（事件）风险

非煤矿山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如果存在管理缺陷、设备设施不安全状态和人为不安全因素，可能导致的主要事故类型有滑坡、放炮、火灾、中毒和窒息、机械伤害、物体打击、高处坠落、坍塌、触电、冒顶片帮、透水、起重伤害、车辆伤害、淹溺和其他伤害等。

（九）建筑施工单位潜在事故（事件）风险

建筑施工单位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如果存在管理缺陷、设备设施不安全状态和人为不安全因素，可能导致的主要事故类型有火灾、爆炸、中毒和窒息、机械伤害、物体打击、高处坠落、坍塌、触电、灼烫、起重伤害、车辆伤害、淹溺、冒顶片帮、透水、放炮和其他伤害等，尤其是涉及隧道和桥梁施工、大型模板浇筑、脚手架的架设和使用及拆除作业、拆除工程、深基坑作业、大型玻璃幕墙施工、濒水作业、危险化学品使用、有限空间作业、特种设备和压力容器使用的生产经营单位，如果管理不当、违章作业、个人防护用品使用不当、安全防护设施和控制设施失灵、通风换气不合理，或遇明火、雷击、静电、高温，或超温、超压、超载等因素，极易造成冒顶片帮、透水、放炮、危险化学品泄漏、中毒与窒息、火灾、爆炸、触电和淹溺等。

三、事故（事件）后果

辖区内企业如果发生火灾、爆炸、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事件），可能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甚至导致坍塌、中毒和窒息等次生事故，还会造成环境污染，不仅扰乱企业的生产经营秩序，而且影响社会安定。

辖区内企业如果发生中毒和窒息、机械伤害、物体打击、高处坠落、坍塌、触电、灼烫、起重伤害、车辆伤害、淹溺或其他事故，可能造成人员伤害和财产损失，严重时可导致人员死亡，致使企业的生产经营无法正常开展。

四、危害程度和影响范围

火灾、爆炸、危险化学品泄漏等事故（事件），可能对本企业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甚至对周边造成危害和破坏，事故介质的理化性质、储存量和发生事故时当地的气候条件、地理环境等因素决定了事故影响范围。

中毒和窒息、机械伤害、物体打击、高处坠落、坍塌、触电、灼烫、起重伤害、车辆伤害、淹溺或其他伤害事故（事件），可能对作业场所造成危害和破坏，影响范围基本限于事发单位；坍塌、起重伤害、车辆伤害事故（事件），还可能对周边和外来人员造成财产损失和伤害。

五、风险防范和控制措施

加强对辖区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的监督检查，明确和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生产经营单位应建立安全生产标准化制度，完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管理体系，充分辨识和评估风险，制定事故风险防范和控制措施，认真做好生产安全事故事前、事中、事后的思想、组织和资源准备；遵照法律法规要求保证安全生产资金投入的有效实施，按照法律法规和规范、标准要求落实本企业的安全生产保障条件；落实安全生产例会制度和隐患排查整改制度；强化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加强对重点工艺、重点岗位、重点设备设施的监督管理和监控。
附件6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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